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傷殘津貼檢討及處理有關申請的制度事宜 
 
本人是一個關注殘疾人士權益的香港市民，希望可以就今次檢討傷殘津貼及處理有關申請的制
度事宜方面作出以下意見 —  
 

➢ 根據現時的申領制度，申請人需要符合以下兩項要求，才能獲得發放此項津貼： 
 
1.  經由衛生署署長或醫院管理局行政總裁（或在極為特殊情況下由私家醫院的註冊醫
生）證明為嚴重殘疾； 
 
2.  其嚴重殘疾的情況將不少於六個月 
 
除了要符合上述要求之外，大部份的智障人士如果有需要繼續申領此項津貼，均需要
經過心理評估及精神科醫生核准才能領取，而整個申領程序往往需時大約多個月的時
間，此舉不但浪費時間，而且更因此而增加額外的醫療資料去辦理相關手續。 
 
智障是一個屬於永久性的缺憾，不但不能夠預防，而且更沒有醫治方法，而且有部份
能力較弱的智障人士因為未能完全表達自己的關係，而需要家長的長期照顧及其他專
業人士（例如：社工、言語治療師…）為他們提供支援，本人認為局方不但對此作出
錯誤判斷，而且更完全漠視包括智障在內的殘疾人士之真正需要，就是因為這個原因
，而導致他們的訴求久久都未能帶到局方之上。 
 

➢ 根據社會福利署新修訂的《公共福利金醫療評估表格》中，局方有意刪除「從事原有
的職業及擔任其適合的任何其他種類的工作」的項目及將精神病康復者、智障及器官
殘疾等難以看得見的殘疾類別刪去，並改為以「自我照顧」、「表達自己」及在日常
活動中的能力作為新的評估機制，本人認為此項修訂對屬於這些難以看得見的殘疾類
別，而且有需要申領這項津貼的人士來說非常不公平，假若日後局方選擇採用這個機
制而決定是否繼續發放此項津貼，可能有部份有需要申領的人士因此而不能受惠。 
 
 

根據以上所提及的事宜，本人對於局方今次的修訂表示反對，懇請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要求
局方交待作出今次修訂的原因。 
 
此外，本人並建議局方應該全面檢討現行的申領制度，並必須修改需要醫生評估「從事原有職
業及擔任其適合的任何其他種類的工作」的條件，令更多有需要申領這項津貼的殘疾人士能夠
得以受惠。 
 
最後，本人謹請福利事務委員會主席及有關當局接納有關意見及就以上所提及的事宜作出回覆
，亦希望福利事務委員會能夠跟進有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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